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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10月5日印發 

 

院總第 754 號 委員 提案第 29055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等 19 人，為配合「財政部國有財

產局」組織變革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並保障「供建築

、居住使用之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直接使用人之申請讓

售權益，爰擬具「國有財產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法》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公布，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施行，將

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之組織進行調整，改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惟本法通過施行迄今將屆

十年，現行《國有財產法》中，仍有若干與國有財產事務承辦機關相關之條文尚未修正，

爰將相關條文配合修正之。 

二、現行《國有財產法》第五十二條之二，係民國 88 年 12 月 28 日增訂，並於 92 年修正延長

申請期限，使民國 35 年 12 月 31 日前已供建築、居住使用之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其直

接使用人得於民國 104 年 1 月 13 日前，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向財政部申請讓售。惟民眾欲

申請讓售，卻常因土地變更程序曠日費時，致使無法行使該項權益，爰提案再次延長申請

期間至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月十三日前，以確保民眾原有權益。 

三、《憲法增修條文》及《原住民族基本法》明定，政府應保障及回復原住民取得原住民族土

地。為確保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作業辦理，爰提案修正第三十八條符合增劃編原住民保留

地規定之公有財產限制撥用；及修正第三十九條，經撥用之公有財產如需增劃編原住民保

留地時，由財政部查明後收回撥用。 

 

提案人：鄭天財 Sra Kacaw 

連署人：鄭麗文  陳玉珍  曾銘宗  吳怡玎  李德維  

游毓蘭  馬文君  魯明哲  洪孟楷  鄭正鈐  

謝衣鳯  賴士葆  溫玉霞  陳以信  廖婉汝  

楊瓊瓔  陳雪生  張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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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財產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財政部承行政院之命

，綜理國有財產事務。 

財政部設國有財產署，

承辦前項事務；其組織以法

律定之。 

第九條 財政部承行政院之命

，綜理國有財產事務。 

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

承辦前項事務；其組織以法

律定之。 

一、修正第二項。 

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

法》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

公布，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

施行，業將原「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調整改設「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爰配合修正

之。 

第十二條 非公用財產以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為管理機關，

承財政部之命，直接管理之

。 

第十二條 非公用財產以財政

部國有財產局為管理機關，

承財政部之命，直接管理之

。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法》

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公布，

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施行，業

將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調

整改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爰配合修正之。 

第十六條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設國有財產估價委員會，為

國有財產估價機構；其組織

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六條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設國有財產估價委員會，為

國有財產估價機構；其組織

由財政部定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法》

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公布，

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施行，業

將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調

整改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爰配合修正之。 

第十九條 尚未完成登記應屬

國有之土地，除公用財產依

前條規定辦理外，得由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或其所屬分支

機構囑託該管直轄市、縣（

市）地政機關辦理國有登記

；必要時得分期、分區辦理

。 

第十九條 尚未完成登記應屬

國有之土地，除公用財產依

前條規定辦理外，得由財政

部國有財產局或其所屬分支

機構囑託該管直轄市、縣（

市）地政機關辦理國有登記

；必要時得分期、分區辦理

。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法》

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公布，

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施行，業

將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調

整改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爰配合修正之。 

第三十五條 公用財產變更為

非公用財產時，由主管機關

督飭該管理機關移交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接管。但原屬事

業用財產，得由原事業主管

機關，依預算程序處理之。 

非公用財產經核定變更

為公用財產時，由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移交公用財產主管

機關或管理機關接管。 

第三十五條 公用財產變更為

非公用財產時，由主管機關

督飭該管理機關移交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接管。但原屬事

業用財產，得由原事業主管

機關，依預算程序處理之。 

非公用財產經核定變更

為公用財產時，由財政部國

有財產局移交公用財產主管

機關或管理機關接管。 

一、修正第二項。 

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

法》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

公布，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

施行，業將原「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調整改設「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爰配合修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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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 非公用財產類之

不動產，各級政府機關為公

務或公共所需，得申請撥用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得辦理撥用： 

一、位於繁盛地區，依申請

撥用之目的，非有特別需

要者。 

二、擬作為宿舍用途者。 

三、不合區域計畫或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 

四、符合增劃編原住民保留

地規定者。 

前項撥用，應由申請撥

用機關檢具使用計畫及圖說

，報經其上級機關核明屬實

，並徵得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同意後，層報行政院核定之

。 

第三十八條 非公用財產類之

不動產，各級政府機關為公

務或公共所需，得申請撥用

。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

得辦理撥用： 

一、位於繁盛地區，依申請

撥用之目的，非有特別需

要者。 

二、擬作為宿舍用途者。 

三、不合區域計畫或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 

前項撥用，應由申請撥

用機關檢具使用計畫及圖說

，報經其上級機關核明屬實

，並徵得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同意後，層報行政院核定之

。 

一、修正第二項。 

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

法》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

公布，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

施行，業將原「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調整改設「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爰配合修正

之。 

三、為確保增劃編原住民保留

地作業辦理，爰增訂第二項

第四款限制撥用符合增劃編

原住民保留地之非公用財產

之國有地。 

第三十九條 非公用財產經撥

為公用後，遇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應由財政部查明隨時

收回，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接管。但撥用土地之收回，

應由財政部呈請行政院廢止

撥用後為之： 

一、用途廢止時。 

二、變更原定用途時。 

三、於原定用途外，擅供收

益使用時。 

四、擅自讓由他人使用時。 

五、建地空置逾一年，尚未

開始建築時。 

六、需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

時。 

第三十九條 非公用財產經撥

為公用後，遇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應由財政部查明隨時

收回，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接管。但撥用土地之收回，

應由財政部呈請行政院廢止

撥用後為之： 

一、用途廢止時。 

二、變更原定用途時。 

三、於原定用途外，擅供收

益使用時。 

四、擅自讓由他人使用時。 

五、建地空置逾一年，尚未

開始建築時。 

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

法》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

公布，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

施行，業將原「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調整改設「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爰配合修正

之。 

二、《憲法增修條文》及《原

住民族基本法》明定，政府

應保障及回復原住民取得原

住民族土地。為確保增劃編

原住民保留地作業辦理，爰

增訂第六款需增劃編原住民

保留地時，應由財政部查明

收回撥用之土地。 

第四十七條 非公用財產類不

動產，得依法改良利用。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得以

委託、合作或信託方式，配

合區域計畫、都市計畫辦理

下列事項： 

一、改良土地。 

第四十七條 非公用財產類不

動產，得依法改良利用。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得以

委託、合作或信託方式，配

合區域計畫、都市計畫辦理

左列事項： 

一、改良土地。 

一、修正第二項及第四項。 

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

法》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

公布，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

施行，業將原「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調整改設「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爰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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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興建公務或公共用房屋

。 

三、其他非興建房屋之事業

。 

經改良之土地，以標售

為原則。但情形特殊，適於

以設定地上權或其他方式處

理者，得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 

第二項各款事業，依其

計畫須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負擔資金者，應編列預算。 

二、興建公務或公共用房屋

。 

三、其他非興建房屋之事業

。 

經改良之土地，以標售

為原則。但情形特殊，適於

以設定地上權或其他方式處

理者，得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 

第二項各款事業，依其

計畫須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負擔資金者，應編列預算。 

之。 

第四十九條 非公用財產類之

不動產，其已有租賃關係者

，得讓售與直接使用人。 

前項得予讓售之不動產

範圍，由行政院另定之。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

，其經地方政府認定應與鄰

接土地合併建築使用者，得

讓售與有合併使用必要之鄰

地所有權人。 

第一項及第三項讓售，

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辦理之

。 

第四十九條 非公用財產類之

不動產，其已有租賃關係者

，得讓售與直接使用人。 

前項得予讓售之不動產

範圍，由行政院另定之。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

，其經地方政府認定應與鄰

接土地合併建築使用者，得

讓售與有合併使用必要之鄰

地所有權人。 

第一項及第三項讓售，

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理之

。 

一、修正第四項。 

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

法》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

公布，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

施行，業將原「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調整改設「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爰配合修正

之。 

第五十二條之二 非公用財產

類之不動產，於民國三十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供

建築、居住使用至今者，其

直接使用人得於民國一百十

四年一月十三日前，檢具有

關證明文件，向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或所屬分支機構申請

讓售。經核准者，其土地面

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內部分

，得按第一次公告土地現值

計價。 

第五十二條之二 非公用財產

類之不動產，於民國三十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供

建築、居住使用至今者，其

直接使用人得於民國一百零

四年一月十三日前，檢具有

關證明文件，向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或所屬分支機構申請

讓售。經核准者，其土地面

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內部分

，得按第一次公告土地現值

計價。 

一、民國 88 年 12 月 28 日增

訂本條，並於 92 年修正延

長申請期限，使民國 35 年

12 月 31 日前已供建築、居

住使用之非公用財產類之不

動產，其直接使用人得於民

國 104 年 1 月 13 日前，檢

具有關證明文件，向財政部

申請讓售。惟民眾欲申請讓

售，卻常因土地變更程序曠

日費時，致使無法行使該項

權益。 

二、爰提案修正再次延長期間

至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十三

日前，以確保民眾原有權益

。 

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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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

公布，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

施行，業將原「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調整改設「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爰配合修正

之。 

第五十三條 非公用財產類之

空屋、空地，並無預定用途

，面積未達一千六百五十平

方公尺者，得由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辦理標售。面積在一

千六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者

，不得標售。 

第五十三條 非公用財產類之

空屋、空地，並無預定用途

，面積未達一千六百五十平

方公尺者，得由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辦理標售。面積在一

千六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者

，不得標售。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法》

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公布，

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施行，業

將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調

整改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爰配合修正之。 

第五十四條 非公用財產類之

不動產，使用人無租賃關係

或不合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之規定者，應收回標售

或自行利用。 

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得經財政部核准辦理現狀標

售： 

一、經財政部核准按現狀接

管處理者。 

二、接管時已有墳墓或已作

墓地使用者。 

三、使用情形複雜，短期間

內無法騰空辦理標售，且

因情形特殊，急待處理者

。 

前項標售，由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辦理之。 

第五十四條 非公用財產類之

不動產，使用人無租賃關係

或不合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之規定者，應收回標售

或自行利用。 

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得經財政部核准辦理現狀標

售： 

一、經財政部核准按現狀接

管處理者。 

二、接管時已有墳墓或已作

墓地使用者。 

三、使用情形複雜，短期間

內無法騰空辦理標售，且

因情形特殊，急待處理者

。 

前項標售，由財政部國

有財產局辦理之。 

一、修正第三項。 

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

法》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

公布，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

施行，業將原「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調整改設「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爰配合修正

之。 

第五十五條 非公用財產類之

動產不堪使用者，得予標售

，或拆卸後就其殘料另予改

裝或標售。 

前項標售或拆卸、改裝

，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報經

財政部，按其權責核轉審計

機關報廢後為之。 

第五十五條 非公用財產類之

動產不堪使用者，得予標售

，或拆卸後就其殘料另予改

裝或標售。 

前項標售或拆卸、改裝

，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報經

財政部，按其權責核轉審計

機關報廢後為之。 

一、修正第二項。 

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

法》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

公布，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

施行，業將原「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調整改設「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爰配合修正

之。 

第六十三條 財政部對於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及委託經營事

第六十三條 財政部對於財政

部國有財產局及委託經營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法》

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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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機構管理或經營非公用財

產情形，應隨時考查，並應

注意其撥用或借用後，用途

有無變更。 

業機構管理或經營非公用財

產情形，應隨時考查，並應

注意其撥用或借用後，用途

有無變更。 

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施行，業

將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調

整改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爰配合修正之。 

第六十五條 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及委託經營事業機構，於

每一會計年度開始前，應對

非公用財產之管理或經營擬

具計畫，報財政部審定。 

第六十五條 財政部國有財產

局及委託經營事業機構，於

每一會計年度開始前，應對

非公用財產之管理或經營擬

具計畫，報財政部審定。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法》

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公布，

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施行，業

將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調

整改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爰配合修正之。 

第六十八條 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及委託經營事業機構，應

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時，編

具非公用財產目錄及財產增

減表，呈報財政部，並分轉

中央主計機關及審計機關。 

第六十八條 財政部國有財產

局及委託經營事業機構，應

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時，編

具非公用財產目錄及財產增

減表，呈報財政部，並分轉

中央主計機關及審計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法》

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公布，

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施行，業

將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調

整改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爰配合修正之。 

第六十九條 財政部應於每一

會計年度終了時，就各主管

機關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等

所提供之資料，編具國有財

產總目錄，呈報行政院彙入

中央政府年度總決算。 

第六十九條 財政部應於每一

會計年度終了時，就各主管

機關及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等

所提供之資料，編具國有財

產總目錄，呈報行政院彙入

中央政府年度總決算。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法》

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公布，

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施行，業

將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調

整改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爰配合修正之。 

 

 

 


